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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1.1 本规则用于规范依据 ISO 28000:2022《安全和复原力-安全管理系统-要求》标准在

中国境内开展的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活动。

1.2 本规则依据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相关技术标准，对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实施过程作出具体规定，明确本机构对认证过程的管理责任，保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活动的规范、有效。

1.3 本规则是本机构在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中的基本要求，所有认证人员在该

项认证活动中应遵守本规则。

1.4 本规则覆盖可颁发的证书包括：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 认证依据

GB/T27021.1 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ISO 28000:2022 安全和复原力-安全管理系统-要求

3 对认证审核人员的基本要求

3.1 审核人员应具有 CCAA 注册（含实习）审核员/审查员/核查员资格。

3.2 认证人员应经过 ISO 28000:2022《安全和复原力-安全管理系统-要求》的培训；审

核人员应经评价具备企业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的能力。

3.3 认证人员应当遵守与从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认证活动及相关认证记录、认证审核

报告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认证申请与受理

4.1 申请企业应按照《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要求，进行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

和运行，并填写《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申请书》。

4.2 受理机构对申请企业的《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申请书》及相关的管理体系文件进

行审查，审查通过后，与申请企业签订《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合同》。

5、审核规则和程序

5.1 审核组由经过 ISO 28000:2022《安全和复原力-安全管理系统-要求》标准培训并获

得认可资格的审核员组成。

5.2 审核员应独立、公正、客观地执行审核，并按照《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和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工作。

5.3 审核员应根据审核情况编制审核报告，报告应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审核情况。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zbgb.org%2F2%2FStandardDetail3547298.htm&q=27065&ts=1479023112&t=314dca1dff9b365ef347fd42ae2498e&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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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核实施

6.1 审核员应对申请企业的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进行文件审查和现场审核，现场审核应包

括对申请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现场检查。

6.2 审核员应在审核过程中与申请企业进行沟通，以促进管理体系的改进和提高。

7、认证决定

7.1 认证机构应根据审核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对申请企业的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认

证决定。

7.2 对于符合《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的申请企业，认证机构应颁发《供应链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

8、监督与复评

8.1 认证机构应对获得《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企业进行监督检查，以确保其

持续符合《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

8.2 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不符合标准的情形，认证机构应要求企业进行整改，并在规定的

时间内进行复评。若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完成整改或复评不合格，认证机构应撤销其《供

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9、认证证书与标志的管理

9.1《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应由认证机构颁发，并注明有效期。证书持有人应

遵守认证机构的证书管理规定。

9.2 获得《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企业可以在其宣传材料和产品包装上使用相

应的认证标志，但不得将标志滥用或误导消费者。

10、认证责任与风险的管理

10.1 认证机构应对其认证的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因认证失实或不当引起的法

律纠纷。

10.2 认证机构应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影响认证有效性的风险

因素。

11、其他事项

11.1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企业，申请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应遵守国家保密规定。

11.2 对于涉及商业机密的企业，申请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应签订保密协议并遵守相

关保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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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审核时间要求

有效人数
审核时间 第 1阶段＋第 2

阶段（人天）
有效人数

审核时间 第 1 阶段＋

第 2阶段（人天）

注：1.有效人数包括认证范围内涉及的所有人员（含每个班次的人员）。覆盖于认证范围内

的非固定人员（如：承包商人员）和兼职人员也应包括在有效人数内。

2.对非固定人员（包括季节性人员、临时人员和分包商人员）和兼职人员的有效人数核定，

可根据其实际工作小时数予以适当减少或换算成等效的全职人员数。

3.组织正常工作期间（如轮班制组织）安排的审核时间可以计入有效的管理体系认证审核时

间，但往返多审核场所之间所花费的时间不计入有效的管理体系认证审核时间。


